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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學生社團事務委員會會議紀錄 

 

時間：114 年 2 月 27 日中午 12：00-13：30 

地點：課指組會議室 

主席：鄭丞良主任委員                            記錄：陳玉青 

出席者：軍訓室主任寧忠湘委員、課外活動指導組長林淑君委員、學生會會長鄭宇倫委員、學

術性社團指導老師代表李禮孟委員、休聯性社團指導老師代表王翠蘭委員、服務性社

團指導老師代表蕭明嫻委員、體能性社團指導老師代表黃柏芳委員、藝術性社團指導

老師代表林又春委員、音樂性社團指導老師代表郭美君委員、學術性社團負責人代表

林趙萱委員、休聯性社團負責人代表吳承澔委員、服務性社團負責人代表張維哲委

員、藝術性社團負責人代表蔡家森委員、音樂性社團負責人代表曾品瑄委員 

列席者：輔導助教林銘雄、輔導助教陳佳業、輔導助教王思涵、輔導助教饒詠雯、輔導助教余

承憲、輔導助教陳玉青 

請假：體能性社團負責人代表羽球社周傑新委員 

壹、主席致詞：謝謝社團的指導老師與同學代表，這次有兩個議題，先代表學務處感謝同仁與同

學的參與，有關學生活動，學生自治組織與學生社團都是學生在課程之外的學習

非常重要的一個環節，透過新社團成立與社團評鑑，讓學生也可以知道運作可以

精進之處，期待今日的委員可以充分討論，使得未來輔仁大學的社團活動更豐富

精進。 
貳、提案討論： 
 
第一案：新成立社團收件及審核方式討論。 
說  明： 
一、預定時程： 
（一） 收件時間：即日起至 3 月 28 日（星期五）16：30 收件截止。 
（二） 課指組審查：4 月 7-9 日 （3/30-4/6 春假）。 
（三） 委員審查：4 月 10-20 日將申請資料及課指組審查意見 mail 給各委員，由各委員進行

資料審核。 
（四） 初審結果公布：4 月 25 日。 
（五） 委員決審：5 月 14 日召開第 2 學期社團事務委員會，通過初審者進行口頭報告，委員

會決議後通知審查結果。 
二、因涉及個人資料，請委員勿在公用電腦審核，審核後並請刪除相關資料。 
三、將於申請公告中註明申請人不得有騷擾評審委員之行為，如經委員舉報即取消申請資格。 
四、新成立社團相關資料如會議資料附件一至附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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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 

一、 時程安排照案通過。 
二、 輔仁大學個人資料授權使用同意書，修改提及未成年的年齡，依照民法修改為 18 歲。如

會議紀錄附件六。 
三、 鼓勵學生成立新社團的意願，考量未成立前的資源較少，將輔仁大學學生成立社團考核表

內「報告考核」項目下的「社團活動」改為「社團規劃」，如會議紀錄附件七。 
四、 輔仁大學成立社團申請表（會議紀錄附件一）、連署名單(格式)（會議紀錄附件四）、組

織章程（會議紀錄附件五）及社團簡介表格之樣式照案通過。 
 

第二案：113 學年度學生自治組織暨社團評鑑及觀摩實施計畫修正。 
說  明： 
一、 原訂評鑑場地之進修部教室，須於 3/5 加退選結束，方能確定可否借用。 
二、 說明會內容，以影片紀錄方式公告於課指組網頁，因此原訂學會以及社團 2 場說明合併舉

辦，並改為一單位至多 2 位參加者。 
三、 電子資料複評日期改至 4/30 結束，以預留時間做成績統計。 
四、 輔仁大學學生自治組織暨社團評鑑及觀摩辦法如會議資料附件八，實施計畫如會議資料附

件九，社團事務委員會委員擔任評審名單如會議資料附件十。  
決 議： 
（一）照案通過修正事項。另調整繳交複評簡報時間至 4/21(一)23:59 止，如會議紀錄附件九。 
（二）未來實施計畫修正公告或舉辦說明會前，須經社團事務委員會議通過修正事項。 
 
參、臨時動議： 
一、 每次會議請列出學生社團參與及支援學校大型活動的紀錄，讓委員了解學生的活動與展

現。 
二、 針對學生自治組織上學期採定額補助，下學期專案審查，建議再考量學校經費資源與相關

規範等研擬提升補助金額。 
 

肆、主席結論： 
一、資源須進行有效分配，教育部經費的分配，審查的客觀標準提供讓社團與學會知道。 
二、在有限資源下，聯合活動多單位都申請經費的成效，也可以再思考。 
三、學會是涵蓋全校同學最廣的架構，要塑造輔仁大學學生核心價值，學會是非常重要的一

環。 
 

伍、散會：13:40 
 



3 

附件一、近年社團成立與結束營運一覽表 
學年 送件申請社團 新成立社團 結束營運社團 社團總數 備註 

107 
撞球社 
探戈社 
單車社 

- 

童軍社 
和我們一起環保社 

競技飛鏢社 
古典吉他社 

92  

108 

撞球社 
運動傷害防護社 
韓國流行舞蹈社 
輔大國際同圓社 
女性研究社 
領袖教育學社 

撞球社 
花精研究社 
合唱團 

慢速壘球社 
90  

109 

流行音樂社 
勵德青少年服務社 

導盲犬社 
藝術治療社 
三創創客社 

勵德青少年服務社 
肚皮舞社 
口琴社 

仁愛服務社 
88  

110 

創業者社 
Kali 武術社 
友誼合作社 
卡波耶拉社 
舞蹈啦啦社 

賢德青年服務社 
龍舟社 

Kali 武術社 
手語社 

氣球創藝社 
87 

同舟共濟服務

社休社一年 
 

淨仁社從服務

性社團轉至學

術性社團 

111 

區塊鏈暨金融經濟研

究社 
永續影響力大使社 

新聞研習社 
創新創業社 

韓國文化研究社 
生活花藝設計社 

阿里郎社 
咖啡研究社 
鶯樂研究社 
合唱團社 
Soobi 社 
保齡球社 
躲貓貓社 

永續影響力大使社 
創新創業社 

生活花藝設計社 
咖啡研究社 
保齡球社 

創意巧手社 
嚕啦啦社 

競技啦啦隊社 
89  

112 
生存遊戲社 
租稅研究社 

租稅研究社 
醒新愛愛服務社 

黑水溝社 
音樂遊戲研究社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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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 送件申請社團 新成立社團 結束營運社團 社團總數 備註 

啦啦隊 
金融投資實驗室 

橋藝社 
陸生聯誼會 

電影藝術研究社 
映綠世界舞蹈社 

足球社 
保齡球社 

113 

自由潛水社 
金融投資實驗室 
長青團契社 
袋棍球社 
街頭健身社 
傳燈社 

瑜伽靜坐社 
韓國流行文化研究社 

韓國流行文化研究社 
自由潛水社 

綠野社 
模擬聯合國社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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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輔仁大學學生社團輔導辦法 
93.11.25 93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務會議修正通過 
95.05.18 94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務會議修正通過 
99.05.13 99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03.08 100 學年度第 6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4.05.21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務會議修正通過 
112.11.16 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本校為輔導學生之課外活動，培育學生之領導才能，豐富學生之生活內容，增進本校之校

園文化，樹立樂觀積極之優良校風，以實現本校全人教育之理想，特依本校組織規程第四

十一條之規定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之學生社團，以本校學生組成者為限。 
第三條 學生社團依其特性分為學術、休閒聯誼、服務、體能、藝術、音樂等六類，分別接受各相

關單位之輔導。 
第四條 本校學生申請成立社團，應依下列程序辦理： 

一、於每年三月向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以下簡稱課指組）辦理申請手續，逾期

不予受理。 
二、經核准成立後，應召開成立大會，由課指組列席輔導，並將成立大會之會議紀錄、

經成立大會通過之組織章程及相關資料，送請課指組備查，並依規定辦理登記。 
三、施行辦法由課指組報請社團事務委員會同意後公告實施。 

第五條 社團應於每學年六月一日起至六月十五日止，依規定向課指組辦理登記，逾時未登記者視

同解散，並公告撤銷之。 
第六條 申請舉辦活動程序： 

一、社團舉辦一般性活動者應於七個工作天前向課指組提出申請；舉辦全校性、跨校性或

其他大型活動者，至少應於活動三十個工作天前，向課指組提出之。 
二、社團活動未按規定向課指組提出活動申請者，不得請求任何支援。 
三、非經本校同意，不得以「輔仁大學」名義在校外舉辦或參加任何活動。 

第七條 學生社團，除接受學生事務處課指組輔導外，並須聘請校內專任教職員一人擔任指導老師，

但技藝性社團經輔導單位同意後，得另延聘專業指導老師。 
第八條 在本校註冊上課達半年以上者，得登記為社團負責人之候選人。 
第九條 社團負責人之產生程序及任期，應依各該社團之組織章程及有關規定辦理。 
第十條 新當選之社團負責人應參加該年度之自治組織暨社團負責人聯合研習活動。 
第十一條 學生社團應於每學期依規定之時間，擬定活動計畫及預算，送課指組核備。 
第十二條 學生社團之成立、評鑑、撤銷及重大事務之評議，應由「學生社團事務委員會」辦

理，其辦法另訂之。 
前項評鑑之結果應作為添置設備、補助經費及其他資源補助之參考。 

第十三條 因應網際場域型態，各社團得視社團實質屬性，申請轉為網域類型社團，網域類型社

團不配置實體辦公室，但可視實際需要申請專屬網域空間，權利義務與一般社團相

同。 
第十四條 各社團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得由課指組簽請解散： 

一、逾時未依規定辦理社團登記者。 
二、全學年未申請舉辦活動者。 
三、擅自變更活動內容，經勸導後仍未改進，情節嚴重者。 
四、未依社團組織章程運作或運作不良，經輔導一年後仍未改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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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條 各社團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得由課指組簽請解散或轉為網域類型社團： 
一、連續 2 年未參加社團評鑑者。 
二、連續 3 年評鑑成績均未達 60 分者。 

第十六條 課指組應於每學期召集各學生自治組織及社團負責人，舉行聯席會議一至二次，以商討

自治組織及社團活動之有關事項。必要時，並得召開臨時會。 
第十七條 學生社團延請校外人士參加活動者，應於七個工作天前報請課指組核准。 
第十八條 各社團出版報刊，悉依本校學生報刊登記暨出版輔導辦法之規定辦理。 
第十九條 學生社團張貼海報、公告、啟事等悉依本校海報張貼管理辦法之規定辦理。 
第二十條 學生社團經費之補助，由課指組統籌辦理。 
第二十一條 學生社團經學校同意，可對外募款或接受捐贈，唯應符合本校會計程序及相關規

定，並應公開徵信之。 
第二十二條 本辦法經學生社團事務委員會討論，送學務會議通過，報請學務長公布後實施。修正

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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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輔仁大學成立社團申請表 
收件日期  編 號  

社團 
名稱 

中文  社團屬性  

英文  

成立 
宗旨 

 

(

申
請
人) 

發
起
人 

姓名  學   號  

系級  手   機  

E-mail 
社團申請相關通知使用，請務必詳填。 

通訊地址  

指導 
老師 

行政老師 姓名  服務單位  

專業老師 姓名  服務單位  

申 
請 
文 
件 

1. □ 申請表 
2. □ 20 人以上連署名單（序號、姓名、系級、學號、簽名、簽名日期） 
3. □ 組織章程 
4. □ 社團簡介（另以 A4 大小打字完成，簡單敘述 500 字內） 
5. □ 營運計劃、活動成果等有助於證明社團營運能力之其他資料 
（以上各項文件填妥後請將電子檔 E-mail 至 030595@mail.fju.edu.tw，未附電子檔

者視同資料不全，恕不受理申請。） 

註 
記 

一、本校學生社團申請成立，係依據本校「學生社團輔導辦法」第四條之規定辦

理。 
二、社團組織章程（草案）應記載下列事項： 

1.名稱 
2.宗旨 
3.社址（應得位於輔大校內） 
4.組織及職掌 
5.社團負責人之選舉方式、任期（需一年）及幹部之任免程序 
6.社員大會之召開及決議方式 
7.經費之來源 
8.章程之修改規定 
9.訂定章程之年月日 
10.社團之解散及解散時社團財產之處理規定 
11.其他事項 

※三、請按公告收件日期送件，逾期恕不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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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社 連署名單(格式) 
序

號 姓 名 系 級 學 號 簽 名 簽名日期 是否同意個人資料用於

本新社團成立新連署案 

1      □是   □否 

2      □是   □否 

3      □是   □否 

4      □是   □否 

5      □是   □否 

6      □是   □否 

7      □是   □否 

8      □是   □否 

9      □是   □否 

10      □是   □否 

11      □是   □否 

12      □是   □否 

13      □是   □否 

14      □是   □否 

15      □是   □否 

16      □是   □否 

17      □是   □否 

註 1：表格如不敷使用請自行製作第 2 頁，電子檔請掃描後繳交。 
註 2：請勾選個資使用同意欄，如勾選不同意，則代表連署人連署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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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組織章程 （版面及格式不限） 
 
 
 
 
 
 
 
 
 
 
 
 
 
 
 
 
 
 
 
 
 
 
 
※社費收取請注意應有相關退費機制。 
※如欲參考章程範例請洽詢相關屬性輔導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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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簡介 

社團名稱 申請人/系級 

行政 
指導老師 
(限專任教

職員) 

專業 
指導老師 

社團宗旨 

     

（請以文字敍述 500 字以內） 
是否需要社辦空間？（請勾選）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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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輔仁大學個人資料授權使用同意書 
 

本申請流程蒐集之姓名、學號 、系級、手機、E-mail、通訊地址等資訊為

提供課外活動指導組於填表人在本年度新成立社團事務使用，如不同意個

資授權，將無法完成新成立社團之申請。 

 
 

同意使用請簽名：                                    (親簽) 

 

父母或法定代理人:                                   (親簽) 

(未滿 18 歲需請父母親或法定代理人同意) 

 

立同意書時間:民國         年         月          日 (親簽) 

 
 
 
 

※電子檔請親自簽名後掃描繳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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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輔仁大學學生成立社團考核表 
項 
目 

考核重點 
考核分數 

5 4 3 2 1 

書

面

考

核 

基 
本 
條 
件 

 無同質性社團，且不與其他社團專業相同      
 專有客群，積極推廣即能達成招生      

 符合本校辦校精神及社會發展目標，值得永續經營      

 提供與宗旨相關之活動記錄（請附參加名單及照片）      
 具特色非一時跟隨時尚潮流      
 指導老師推薦表      

組 
織 
運 
作 

 組織章程      
 明確經營目標及年度計畫      

 具社團網頁或相關網路社群      

 穏定社員 10 個以上（建議分佈在大一~大四之間、

不同系所，並附參與承諾書，格式請自行設計。） 
     

報

告

考

核 

社 
團 
規

劃 

 每年度舉辦成果展演或學術活動      
 定期舉辦社員大會及社課      
 與校內其他單位或校外機構合作舉辦活動      
 所學專長能應用於社會服務或專業演出，如教學推

廣活動、公益展演等有助於非社員學習或資源分享

的活動。 
     

 能克服校方無法提供充足儀器設備或活動場地問題      

報 
告 
表 
現 

 報告內容周詳，資料充足 
   (有決心經營社團展現熱情和希望) 

     

 主講人儀態得體，展現社團領導人的魅力 
  (確認已有社長人選以及運作團隊) 

     

 答覆內容具體，就事論事不轉移焦點 
   (社團經營遇到困難是否能思考解決的方法) 

     

 面對提問態度從容、應對得宜 
   (社團經營遇到困難是否能勇敢面對不逃避) 

     

 能引導討論主題並使與會人積極參與 
   (展現社團人的交際能力和熱情) 

     

其他考量：（例：推廣環保知識與工作符合本校辦學宗旨應予輔導成立） 

整體建議： 

※請於考核分數欄位中打“○”選擇給予之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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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輔仁大學學生自治組織暨社團評鑑及觀摩辦法 

90.04.10校長核定  

89學年度第8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3.11.25 93學年度第1學期學務會議修正通過  

95.05.18 94學年度第2學期學務會議修正通過  

  97.11.27 97學年度第1學期學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03.08 100 學年度第 6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1.11.17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務會議修正通過 

112.11.16 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為達全人教育之目標，鼓勵學生積極參與校園社團活動，激發學生自治組織暨社團的團隊

精神與責任感，並增進其展現特色與強化組織經營管理能力，以落實本校辦學宗旨，重視

全人教育之發展，特依本校學生社團輔導辦法第十二條訂立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訂評鑑對象為學生自治組織與社團。 
第三條 本校成立滿一年之學生自治組織及社團，均應參加評鑑。 
第四條 評鑑項目包含共同性評分項目、行政程序與平時表現、社團活動績效等三大項。 
第五條 評鑑委員應由學務長延請社團事務委員會委員或具社團評鑑經驗之校內外專業人士共同組

成。 
第六條 評鑑獎項分為特優獎(總分須達85分以上)、優等獎(總分須達80分以上)、績優獎(總分須達

75分以上)，並於公開場合表揚，但成績未達標準時，獎項得以從缺。 
第七條 特優獎之學生自治組織及社團得經由課外活動指導組推薦代表本校參加教育部舉辦之「全

國大專院校績優學生社團評審暨觀摩活動」。 
第八條 社團評鑑成績公告後將作為社團辦公室分配及社團器材補助之參考。 

一、第一年成績不及格者，需接受場地、器材、經費擇一限制一年。 
二、經輔導一年成績不及格者，除第一點外同步取消社團辦公室使用權。 

第九條 本辦法經學生社團事務委員會討論，提送學務會議審議通過，報請學務長核定後公布施

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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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輔仁大學 113 學年度 
學生自治組織暨社團評鑑及觀摩實施計畫 

壹、 活動名稱 
輔仁大學 113 學年度學生自治組織暨社團評鑑及觀摩 

貳、 宗旨及目的 
為增進社團及學會發展，考核學生社團績效，獎勵表現優異之社團，並藉由公開觀摩活

動，增進社團間互相瞭解，以強化課外活動之教育功能。 

參、 活動內容規劃 

一、社團資料評鑑 
1. 評鑑項目：期限自 113 年 7 月 1 日(一)至 114 年 3 月 31 日(一)止。 

(說明：請依評分項目分別整理，並標明資料名稱。有關獎狀、獎盃、獎牌、紀念品

等，可酌拍成相片備審。) 
(1) 行政程序與平時表現評分項目(25%) 

I. 分數為初評行政程序與平時表現評分項目之成績 
(2) 共同性評分項目(30%)  

I. 組織運作(15%)：資料評分，以雲端電子資料呈現。 
II. 資源管理(15%)：資料評分，以雲端電子資料呈現。 

(3) 社團活動績效評分項目(45%) 
I. 規劃與執行(25%)：資料評分，以雲端電子資料呈現。 
II. 績效與特色(20%)：以「社團特色活動簡報」方式呈現，報告以 5~8 分鐘

為限。(依復評參與單位數量調整。) 

2. 初評： 
(1) 評分項目：行政程序與平時表現評分項目(25%) 

I. 活動行政程序(10%) 
II. 經費申請與核銷(5%) 
III. 出席會議(5%)：領才營 2%、負責人座談會 2%、社評說明會 1% 
IV. 社辦管理(5%)：環境維護(1%)、玻璃門窗上裝飾物不得超過門窗一半(1%)

冷氣濾網及電風扇清理(2%)、無耗電量超過 1 千瓦之電器用品 (1%) 
(2) 審核項目： 

I. 組織運作、資源管理、社團活動績效。 
II. 依各助教建議、修正及確認該社團、學會是否進入複評。 

(3) 評鑑人員：各輔導助教。 
(4) 辦理時間期程 

I. 初評日期：114 年 3 月 10 日(一)至 114 年 3 月 28 日(五)止。 
II. 初評地點：由各輔導助教另通知。 

(5) 通過初評者，始可參加複評 
I. 未通過初評者，成績以不及格計算。 
II. 未報名評鑑者、初評未通過者、複評成績低於 60 分者，將依實施計畫第六

點評鑑不及格之規範酌情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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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複評： 
(1) 評分項目 

I. 共同性評分項目(30%)  
i. 組織運作(15%)：以電子資料呈現 

ii. 資源管理(15%)：以電子資料呈現 
II. 社團活動績效評分項目(45%) 

i. 規劃與執行(25%)：以電子資料呈現 
ii. 績效與特色(20%)：以「社團特色活動簡報」方式呈現，報告以 5~8

分鐘為上限。(依復評參與單位數量調整。) 
(2) 評鑑委員 

I. 校內評審：113 學年度學生社團事務委員會全體委員，共計 16 位。 
委員請填寫擔任評審意願/委託書，參加社團評鑑相關研習課程(將由課指

組委請專業評審提供至少 2 小時研習，並將提供效期兩年之證書)，或委由

其他專業評審代理，以利順利完成評審任務。 
II. 校外評審：另聘具評鑑專業人士為之。 

(3) 辦理時間期程 
I. 電子資料評鑑：114 年 4 月 21 日(一)至 114 年 4 月 30 日(三) 
II. 社團特色活動簡報日期：114 年 5 月 3 日(六) 
III. 簡報評鑑地點：待定 

評鑑單位 活動地點 備註 

日間部、進修部自治性組織 待定 
視複評單位數，得分組增加活動地

點。 

學術、服務性社團 待定  

音樂、體能性社團 待定  

藝術、休聯性社團 待定  

(評分細項請參照附件二-113 學年度各項評鑑內容及標準參考表(複評)) 

二、社團評鑑獎： 
 1.特優獎：總分須達 85 分以上。 
 2.優等獎：總分須達 80 分以上。 
 3.績優獎：總分須達 75 分以上。 
 4.新秀獎：新成立之社團，成績達 75 分(含)以上以示鼓勵，成績未達標準，獎項得從缺。 

三、最佳網路行銷創意獎： 
1.貼文規範 

 (1)符合評鑑期間：113 年 7 月 1 日(一)至 114 年 3 月 31 日(一) 。 
 (2)必須是社團粉絲專頁(臉書或 Instagram 擇一)，為社團活動相關宣傳之貼文。 

2.評審標準 
 (1)結構完整，展現社團特色(30%) 
 (2)貼文創意，活動的創新、獨特與影片或照片具觀賞性(非觀賞性如暴力、色情等)(30%) 
 (3)網路互動，觸及人數、讚數、轉分享數(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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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評審人員：另聘專業人士評比。 
 4.收件日期：114 年 4 月 14 日(一)23：59 前。 
 5.收件格式：於分享會提供收件連結，放上截圖說明，附上貼文原文、洞察報告(包含觸及 

人數、留言分享數、讚數、轉分享數)。 
6.收件方式：線上填寫報名表單(繳交後恕不接受抽換及修改)。 

 ▲註：如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保留修改、終止、變更活動內容細節之權利。 

四、觀摩辦法 

    為落實自主學習精神，各社團/學會需觀摩同屬性場次之其他社團/學會社團特色與績效簡 

    報，並填寫學習單繳回，否則撤銷前述獲獎資格。 

五、獎勵辦法 
1.特優獎：補助費 5,000 元、獎狀乙紙並給予敘獎資格，必要時得從缺。 
2.優等獎：補助費 3,000 元及獎狀乙紙，必要時得從缺。 
3.績優獎：補助費 1,000 元及獎狀乙紙，必要時得從缺。 
4.新秀獎：針對新成立社團，成績達 75 分(含)以上即獎狀乙紙，成績未達標準，獎項從缺。 
5.最佳網路行銷創意獎：第一名 (共 1 名) 補助費 1,000 元、第二名（共 1 名）補助費 800 
                      元、第三名（共 1 名）補助費 600 元。 

    ▲註：成績未達標準時，獎項從缺。 

六、評鑑不及格之規範 

未報名社團評鑑者、初評未通過者、複評成績低於 60 分者，將依以下規定辦理 
1.學會/代會：將於 114/6/1 起限制場地借用、課指組管理之器材借用、經費補助擇一至 114 
  學年度止，予以警惕。 
2.社團：將於 114/6/1 起限制場地借用、課指組管理之器材借用、經費補助擇一至 114 學年 
  度止，予以警惕。 

  3.連續兩年成績不及格者，除以上之限制外，亦同步取消社團辦公室使用權。被懲罰之社 
      團將移至仁愛學苑社團聯合辦公室，僅提供置物櫃存放社產。 

七、本實施計畫經學生社團事務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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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自治組織暨社團評鑑獎項名額一覽表 

單 位 名 稱 總額 特優 優等 績優 

學生 

自治組織 

學生會/院代會 15 1 1 2 

日間部系學會 52 2 4 8 

進修部系學會 19 1 2 3 

學生 

社團 

學術性社團 19 1 2 3 

休閒聯誼性社團 14 1 1 2 

服務性社團 8 1 1 1 

體能性社團 20 1 2 3 

藝術性社團 12 1 1 2 

音樂性社團 9 1 1 1 

總計 168 10 15 25 

備註： 

I. 特優、優等、績優三項獎項之總獎勵名額以不超過評鑑單位數之三分之一為原則。上列獎項

名額一覽表之獎項名額僅供參考，以初評後確定進入複評之單位為主。 

II. 若有總分相同者，依共同性評分項目、社團活動績效評分項目、行政程序與平時表現評分項

目等三項評比之分數作為標準，依序擇其高者決定得獎單位；但若三項分數皆同則共同獲

獎。 

III. 上述學生自治組織與各屬性社團評鑑總分達同一獎項等級時，依表列名額擇優頒予補助費及

獎狀乙紙，其補助費依特優、優等、績優等獎項之數按成績高低頒發，惟總分未達敘獎等級

時，得從缺不遞補。 

IV. 為落實自主學習精神，各社團/學會需觀摩同屬性場次之其他社團/學會社團特色與績效簡

報，並填寫學習單繳回，否則撤銷前述獲獎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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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學生自治組織暨社團評鑑 
113 學年度各項評鑑內容及標準參考表(初評)  

單  位  評鑑日期  評鑑時間  

初評項目 

評分項目 評  分  重  點 
分數勾選 

優 良 可 弱 差 

組織運作 

1. 組織章程內容明確清楚。(如選舉、幹部架構、收退費、選罷)      

2. 章程適時修訂並詳實記錄。      

3. 訂定社團年度活動計畫。      

4. 訂定社團發展計畫。      

5. 社團年度活動計畫之執行程度及執行成效。      

6. 定期召開社員大會(或系學會大會)及幹部會議。      

7. 幹部、社員及指導老師資料完備，訂有幹部產生方式並辦理幹部訓練。      

8. 各項會議或活動記錄詳實並採取數位化紀錄與傳承。      

資源管理 

1. 推動社團檔案資料數位化及善用社群網頁（軟體）互動。      

2. 訂有財務管理制度，並紀錄社團經費來源、使用原則及運作情形。      

3. 有設立社團經費的非私人專戶，簿冊與印章由專人分別保管，並定期

公告收支概況。 
     

4. 年度經費收支情形詳載於於帳冊、具有社團活動項目及年度總預決算

表、核銷憑證蓋有稽核印章。 
     

5. 訂有產物保管制度，財產清冊清楚載列（含圖片）社團器材、設備，

包含使用（借用）及維修紀錄。 
     

社團活動 

1. 活動計畫周詳、企劃內容充實、具有創意或凸顯傳統之意涵。      

2. 活動計畫有依據社團可得內外資源及人力進行評估適切性及可行性。      

3. 活動之籌備，能與社團組織的規模及架構相互配合。      

4. 活動之宣傳，能利用多元管道進行，方式或議題能引起社團內外人員之關注。      

5. 活動執行能召集多數社員參與分工，或根據參與對象擴及到社外人員協助。      

6. 活動的執行，能根據活動涉及的專業性，整合社團內外資源合力進行。      

7. 活動結束有召開會議,大型(50 人以上)活動有實施問卷回饋分析。      

8. 活動檢討會議紀錄能分析活動執行成效與特色,並提出規劃或改善之建議。      

行政程序與平時表現評分項目 25% 

活動行政程序 10% 10 9 8 7 6 5 4 3 2 1 總分： 

經費申請與核銷 5% 5 4 3 2 1 
出席會議 5% 5 4 3 2 1 
社辦管理 5% 5 4 3 2 1 
社辦管理：環境維護 1%、冷氣濾網及電風扇清理 2%、無耗電量超過 1 千瓦之電器用品 1%、玻璃門窗上裝飾

物不得超過門窗一半 1% 
出席會議：領才營 2%、負責人座談會 2%、社評說明會 1% 
由各單位負責輔導助教給予成績 

是否通

過初評 
是 
□ 

否 
□ 

輔導老師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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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自治組織暨社團評鑑 評鑑內容及標準參考表(複評) 
一、共通性評分項目(佔 30%)  

評分細項 評  分  重  點 檢核 

組織運作 
15% 

1. 組織章程明確、清楚（具有社團宗旨、社員大會的召開與權責、幹部架

構及職務、社員的權利義務、會費的收退方式、選舉罷免等規範）。 
 

2. 組織章程適時修訂並詳實紀錄（條文修訂前後之說明、各次修正時間詳

實記載於組織章程名稱下方）。  

3. 訂定社團年度活動計畫（包含行事曆、活動名稱、參與對象、活動時間、

所需經費等）。 
 

4. 訂定社團發展計畫（具有短、中或長程計畫，內容包含目標、實施策略、

具體項目、經費需求、資源管道等）。  

5. 定期召開社員大會(或系學會大會)及幹部會議。  
6. 社團年度活動計畫之執行程度及執行成效。  
7. 幹部、社員及指導老師資料完備，訂有幹部產生方式並辦理幹部訓練。  
8. 各項會議或活動記錄詳實並採取數位化紀錄與傳承。  

資源管理 
15% 

1. 推動社團檔案資料數位化及善用社群網頁（軟體）互動。  
2. 訂有財務管理制度，並紀錄社團經費來源、使用原則及運作情形。  
3. 有設立社團經費的非私人專戶，簿冊與印章由專人分別保管，並定期公

告收支概況。 
 

4. 年度經費收支情形詳載於於帳冊、具有社團活動項目及年度總預決算

表、核銷憑證蓋有稽核印章。 
 

5. 訂有產物保管制度，財產清冊清楚載列（含圖片）社團器材、設備，包

含使用（借用）及維修紀錄。 
 

二、社團活動績效評分項目(佔 45%) 
評分細項 評  分  重  點 檢核 

規劃與執行 
25% 

1. 活動計畫周詳、企劃內容充實、具有創意或凸顯傳統之意涵。  
2. 活動計畫有依據社團可得內外資源及人力進行評估適切性及可行性。  

3. 活動之籌備，能與社團組織的規模及架構相互配合。  
4. 活動之宣傳，能利用多元管道進行，方式或議題能引起社團內外人員

之關注。 
 

5. 活動的執行，能召集多數社員參與分工，或根據參與對象擴及到社外

人員協助。 
 

6. 活動的執行，能根據活動涉及的專業性，整合社團內外資源合力進

行。 
 

7. 活動結束有召開會議,大型(50 人以上)活動有實施問卷回饋分析。  

8. 活動檢討會議紀錄能分析活動的執行成效與特色,並提出往後規劃或改

善之建議。 
 

績效與特色

20% 
(複評以簡報方式展現) 

1. 活動類型與主題符合社團成立宗旨，並清楚展現社團特色。  
2. 活動宣傳規劃具備運用網路社群之成效。  
3. 活動績效成果清楚呈現。  
4. 呈現之概念清晰且展現出整體流暢度。  
5. 內容編排充實且具結構性。  
6. 適度運用圖文搭配，報告內容清楚呈現。  
7. 妥善運用時間並完整呈現。  
8. 報告人員之現場表現穩健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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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活動參與對象 
1.本校成立滿一年之學生自治組織及社團，均應參加；未滿一年之試營運社團須參加社團評 
鑑並獲得 70 分(含)以上之成績。 
2.入選複評之自治組織及社團得擇場進行觀摩，且須參與「綜合講評」及簽退，若未完成 
上述兩項則不予計分。 
3. 複評簡報單位，可派一至二人進行簡報。 
4. 本校學生自治組織及社團未參加複評之單位(含未通過與不參與複評)；須派一至二人於複

評簡報會場觀摩，期間以不干擾評審評鑑作業原則下，持續觀摩學習。 
5. 參與評鑑之學生自治組織及社團(含未通過與不參與複評)，均須填寫學習成果及心得，並 
於「綜合講評」結束後繳回報到處。 

二、活動時程 
活動內容 時間 說明 

社團評鑑 
說明分享會 

113/10/9(三)分享會 18：30-20：30 
114/2/26(三)說明會 18：30-21：30 

1.說明會每單位至多兩名，參加與否作為

各輔導助教初評之參考依據。 
2.說明會地點：利瑪竇B1會議廳。 
3.分享會自由參加。 

報名評鑑 3/5(三)晚上 23：59 前報名 線上填妥報名表。 

助教初評 3/10(一)至 3/28(五) 
期間依各輔導助教之規定 各輔導助教初評轄下學會及社團資料。 

公佈初評名單 4/7(一) 18：00 前 於課指組網站上公告。 

繳交電子複評

檔案 
4/14(一) 23：59 前完成 

請上傳雲端空間，並開啟權限，提供連

結給各輔導助教。 
繳交最佳網路

行銷創意獎 
1.簡報之電子檔雲端上傳至指定網址。 
2.通過初評者需準時繳交。 

繳交複評簡報 4/21(一) 23：59 前完成 於表單填寫報名資訊。 

電子資料複評 4/21(一)至 4/30(三) 需參加相關研習課程。 

特

色

簡

報 
複 
評 

報到 5/3(六)08：00~08：15 
地點：待定。 
報到：各單位請於08：15前完成簽名報到並 

確認簡報資料是否正常。 

開幕式 5/3(六)08：20~09：00 地點：待定。 

評審會議 5/3(六)09：00~09：30 地點：待定。 

簡報評鑑 5/3(六)09：30~15：30 各單位於評鑑期間，至指定教室等候，

以利資料審查及備詢。 

綜合講評 5/3(六)15：30~16：00 地點：待定。 
各單位請務必參與，並完成簽退。 

成績公告 5/14(三) 於課指組網站上公告。 

頒獎 5/14(三)、5/21(三)、5/28(三) 

(1)5/14(三) 進修部學會交接典禮 
 假進修部 ES217 舉行。 
(2)5/21(三) 日間部學會交接典禮 
 假國璽樓 MD152 舉行。 
(3)5/28 (三) 社團負責人交接典禮 
 假國璽樓 MD152 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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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評鑑內容注意事項 
1.以文書資料方式呈現之內容請事先轉成 PDF 檔，第一層資料夾名稱應註明「社團/學會名 

稱-社團評鑑資料」，第二層資料夾設置「社團/學會名稱 A 組織運作」、「社團/學會名稱 B
資源管理」、「社團/學會名稱 C 社團活動」，共三個資料夾。 

2.簡報檔案大小以 100MB 為上限，為避免跑版，可上傳 PDF 檔或將字體嵌入簡報。 
3.複評資料請務必準時繳交資料，繳交期限過後，嚴禁再進行資料編輯及更動。 

輔仁大學 113 學年度學生社團線上評鑑雲端空間示意圖 

 
 
 
 
 
 
 
 
 
 
 
 
 
 
 
 
 
 
 
 
 
 
 
 

 

 

 

第一層 

第二層 

第三層 

第四層 (依照需求增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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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113 學年社團事務委員擔任社團評鑑評審名單 
 

 評鑑評審姓名 所屬單位 評鑑部分 3/12 研習報名 

1 . 鄭丞良 學務處學務長 特色簡報 不需報名 

2 . 林淑君 課指組組長 特色簡報 不需報名 

3 . 鄭宇倫 學生會 特色簡報 尚未報名 

4 . 張維哲 社團事務委員會 服務性委員 特色簡報 報名完成 

5 . 林趙萱 學術性社團學務委員 特色簡報 報名完成 

6 . 王翠蘭 僑陸組 專員兼組長 電子評鑑 不需報名 

7 . 吳承澔 高中校友聯合總會 電子評鑑 尚未報名 

8 . 周傑新 羽球社社長 電子評鑑 報名完成 

9 . 曾品瑄 課外活動指導組 社團事務委員 電子評鑑 尚未報名 

1 0 . 林又春 公共事務室 組員 電子評鑑 不需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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